附件6
政策解读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下简称民用航空法）已于2025年12月27日颁布，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修订后的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相关赔偿责任限额，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公布。”为落实相关要求，2006年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依据1995年颁布的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制定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民航总局令第164号），应予废止。民航局起草了《废止<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民用航空运输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对飞行环境的高度敏感性，承运人承担了较高的责任风险，赔偿责任过高可能会制约航空运输业的正常发展。1995年颁布的民用航空法第九章第三节全面规定了承运人的责任，在当时有效平衡了旅客合法权益与承运人承受的合理风险。1995年颁布的民用航空法实行的是赔偿责任限额国内、国际双轨制，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内航空运输赔偿责任限额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执行”；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了国际航空运输赔偿责任限额，主要参考了当时批准的有关国际公约明确了具体数额。2006年 2月28日，为落实1995年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发布《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民航总局令第164号），对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作出规定。
2025年修订后的民用航空法，不再区分国际、国内赔偿责任限额，统一规定为事发时我国参加的相关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规定的限额，具体限额需要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公布。目前涉及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即我国2005年批准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该公约规定了相关责任限额以及国际民航组织的限额更新机制。依据公约授权及限额更新机制，国际民航组织会根据物价等因素，定期对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限额作出更新，明确具体限额。
为落实修订后的民用航空法对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制度的新要求，有必要废止2006年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发布《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民航总局令第164号），并由中国民航局依据法律授权公布相关公约规定的新赔偿责任限额。
二、起草过程
民航局组织监管部门、科研院所专家成立了编写团队，对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以及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等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深入研究，草拟了《废止<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废止<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明确164号令将正式废止，与修订后的民用航空法配套实施。 
四、配套文件
[bookmark: _GoBack]为落实修订后的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要求，中国民航局将与《废止<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的决定》同步发布《关于公布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的公告》。《公告》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将明确赔偿责任限额按照我国参加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及国际民航组织限额复审机制公布的最新限额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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